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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優化法制等經營環境，才能協助有志從事金融創新者，於科技應用與金融服務需求兩者

間，發想各種可能，找出足以引領時代的數位化金融趨勢。畢竟，當人們習慣 FINTECH 帶

來的便利之後，相關的需求只會愈來愈多，傳統金融業的在地化發展特質也恐逐漸弱化，

若台灣發展的腳步遲滯、發展樣態落後，只怕 FINTECH 浪潮帶動的金融服務市場大餅，本

土業者終將陷入看得到，卻吃不到的窘境，甚至面臨被外人整碗捧去的危機。 

（一五八）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目前我國政府推動志願役退除役官兵

納入服務照顧對象，在如何妥善配置及有效運用資源部分屢

遭質疑，為消弭社會大眾之疑慮，建請行政院退輔會及相關

機關針對退役人員之就學、就醫、就業、就養及服務照顧研

擬完善計畫，以避免浪費公帑。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行政院退輔會為因應募兵制之推動，依據「國軍除退役官兵輔導條例」第 3 條之 1，賦予「

分類分級退輔措施」之法源依據，並經行政院核定自 105 年 3 月 1 日開始施行，該措施係

以維持現有取得「榮民」身分條件者權益為前提，將服役 4 年以上、未滿 10 年之志願役退

除役官兵納為新增服務對象，並依其貢獻度及服役年資等條件，以階梯式區分二類，並於

第二類再劃分六級，提供一定期限之輔導措施。 

二、按退輔會推估，未來 10 年（105 年至 114 年）第一類榮民每年平均將新增 4,500 人，第二

類退除役官兵平均每年將新增 8,341 人。依行政院核定之募兵制退輔措施，104 年度至 123

年度（共 20 年）預估新增預算需求總計 205 億 5,624 萬 6 千元，每年平均新增 10 億 2,781

萬 2 千元經費，因此，在退輔新制新增預算增加的情況下，為避免資源過度集中或浪費，

退輔會應妥善規劃經費。 

三、退輔會近年來將部分原由公務預算辦理之業務經費轉由安置基金及財團法人榮民榮眷辦理

，此舉易造成業務全貌不易掌握。例如：退輔會服務照顧業務所辦理之清寒榮民子女之就

學補助，高中職（含五專前 3 年）以下係由公務預算支應，大學（含專科 4、5 年級）以上

則由榮民榮眷基金會辦理。另公務預算編列榮民、遺眷急難救助慰問及殘障遺孤補捐助經

費，而榮民榮眷基金會亦編列類似救助經費，造成經費編列重疊，且分散經費易導致退輔

會無法清楚了解資源之運用情況，應予以檢討。 

四、國防部為提昇國軍人力素質，訂有「國軍軍職人員公餘進修實施規定」，軍官以攻讀與職

、業務有關學位為主，獲取證照為輔；士官以獲取與職、業務有關技術證照為主，攻讀學

位為輔；士兵則以技術證照為主，攻讀學位為輔。惟參據 101 年度 104 年度公餘進修計畫

，不論在學位或證照取得，校級以上軍官皆享有較高比率獲補助進修機會，是否有資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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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集中之情事發生？ 

五、目前退輔會僅有 1 處位於桃園職訓中心，該中心 101 年度自 104 年度每年自辦訓量介於

1,320 人至 1,857 人之間，各年度實際訓量居未達最大訓量之 6 成。此外自辦職訓成本平均

每人約 1 萬 6,077 元、委外訓練為 8,196 元，而各地榮服處委外訓練為 5,134 元。退輔會職

訓中心不僅訓量比率低迷，且平均成本還高於委外辦理，退輔會應全盤檢討並規畫更有效

率之方案，且同時確保國家安全與人力資源再運用雙重功能。 

（一五九）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金管會鑒於金融與實體經濟息息相關

，但國際主要經濟體的復甦緩慢，導致股匯市波動大，而台

灣又面臨高齡化社會，扶養比上升，衝擊國家生產力，加上

國內超額儲蓄率高，顯示引導資金到實質生產活動仍有增加

空間。政府組織法明訂各部會職掌，為的是各有所司，如今

金管會勇於任事，積極幫助實體經濟，更凸顯職司推動經濟

成長的國發會、經濟部已經黔驢技窮。建請金管會能回歸本

業，多挺金融業；並且在金融科技方面能謙卑、謙卑、再謙

卑，不以平均每人有 3 張電子票證為滿足。爰此，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金管會鑒於金融與實體經濟息息相關，但國際主要經濟體的復甦緩慢，導致股匯市波動大

，而台灣又面臨高齡化社會，扶養比上升，衝擊國家生產力，加上國內超額儲蓄率高，顯

示引導資金到實質生產活動仍有增加空間；為了協助實體經濟發展，金管會於上週邀請相

關部會商議，提出「金融挺實體經濟」政策專案。 

二、這個政策專案主要內容包括三大方向：一、成立「創新創業基金」：由證券周邊單位共同

出資 10 億元設立，初期規劃 2 億元，投資標的以資源缺乏的「創建期」企業為主，又以 5

大創新產業為投資對象，伺基金規模擴大後，再挹注資金到擴充期。二、成立「天使基金

」：由銀行和保險周邊單位共同出資 10 億元，初期規劃亦為 2 億元，投資標的則是以「種

子期」企業為主，例如成立未滿 3 年或 5 年的獨資、合夥、或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三、

鼓勵銀行放款給 5 大創新產業（綠能科技、亞洲矽谷、生技醫藥、國防產業、智慧機械）

，並提供獎勵措施，對表現優良之業者，申請業務時（如海外設點、科技新業務等），給

予優先或自動核准；其次，對 5 大創新產業的放款保證成數，從目前 8 成提高到 9 成，增

加業者申貸額度。 

三、金管會積極配合新政府提振五大創新產業，用心良苦值得敬佩。相關部會除了感謝、感謝

、再感謝，還能說甚麼？然而，根據媒體報導，金管會要金融業挺實體經濟，金融團裡私


